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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有關於 2001年 2月 14日提交立法會審議的《 2001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現正進行審議工作。這項主體法例將會賦權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及電訊管理局局長 (“電訊局長 ”)編配第三代流
動電話的牌照。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已於 2月 13日發出一份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闡述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發牌架構 (“發牌架構 ”)。

在公布發牌架構時，電訊局長曾考慮歐洲拍賣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的

經驗： “成功之處 ”在於歐洲各國政府透過進行頻譜拍賣而獲得大筆收
入； “錯誤之處 ”在於拍賣過程無從控制，投得牌照的電訊公司須繳付
大筆牌照費用，以致電訊公司其後為集資鋪設網絡而疲於奔命。

該發牌架構建議採取獨一無二的發牌方法，就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甄

選。第一階段猶如選美階段，由電訊局長按營辦商實力作第一階段的

選拔；第二階段則透過進行拍賣，甄選合適的營辦商。

準營辦商如要進入甄選過程的第二階段，必須符合若干條件，例如其

財務實力、投資額、網絡鋪設及服務質素。第一階段的甄選過程旨在

淘汰未達既定標準的營辦商，以確保第三代流動電話的網絡及服務能

夠達至可接受的水平。

當局在公布發牌架構時，並沒有一併公布第一階段的具體甄選準則。

第二階段的甄選過程將會透過拍賣進行。香港所採取的兩階段甄選程

序是一項嶄新的方法。不但如此，當局亦會採用嶄新方法進行拍賣，

就是競投人將會以專營權費的計算百分比來出價競投 (即準持牌人須以
日後經營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營業額的某個百分比來出價競投 )。政府當
局認為，這個嶄新的拍賣方法將會確保，倘第三代流動服務日後能夠

成功營辦，政府自然可藉第三代流動服務而取得可觀收入。

一俟完成編配牌照的工作後，預計便會進行另一輪競投，以編配頻率。

由於這是一輪現金競投，以致拍賣結果無從肯定，從而導致市場出現

焦慮不安的情況。一如歐洲的情況，現金競投可能會令參與的持牌人

作出不合理的出價，導致持牌人在獲發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後即備受

流動資金不足的問題困擾。

這個發牌架構背後的理念值得讚賞，就是既可減輕營辦商的財政負

擔，又能確保第三代流動服務倘能成功營辦，牌照費便自然相應上調，

政府收入也會隨之增加。然而，相關的法例條文必須非常清楚訂明發

牌程序，並須確保不會賦予當局任何可隨意行使的權力，或任何與政

制規定不符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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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根據現行的電訊法例，電訊局長及政策局局長在決定電訊牌照或頻譜

指配申請時，均無權將因使用頻譜而須繳付的費用視為一個決定因

素。

條例草案旨在賦予政策局局長及電訊局長多項權力，以指明頻譜使用

費的水平及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條例草案共有 5項條文，以修訂《 2000年電訊 (修訂 )條例》 (“該條例 ”)
的原有條文或增補新訂條文。有關條文分別為該條例第 7條 (發出牌
照 )、第 32H條 (編配頻率的權力 )、第 32I條 (頻譜使用費 )及第 34條 (關於
牌照等的一般條文 )。

一如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所述，修訂條例草案旨在：

(a) 賦權電訊局長將頻譜使用費視為決定牌照申請的決定因素；

(b) 賦權電訊局長將頻譜使用費視為決定指配申請的決定因素；

(c) 賦權政策局局長可訂明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該方法可以是拍

賣或投標，或政策局局長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方法；

(d) 使政策局局長能訂立規例，以賦權電訊局長指明拍賣或投標的條

款及條件；

(e) 澄清電訊局長可指明及執行該等條款及條件的權力的範圍；

(f) 限制電訊局長在決定取消、撤回或暫時吊銷有關牌照時，不得考

慮所繳付的費用或其他款項；及

(g) 規定就使用頻譜所繳付的費用不得退回。

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香港律師會管理及科技專業執業委員會關注，條例草案賦予政策局局

長及電訊局長廣泛的酌情權，例如：

(i) 賦權政策局局長可酌情決定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而該方法可

以是拍賣或投標或政策局局長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方法 (請參閱
新增的擬議第 32I(2)條 )。

(ii) 賦權電訊局長可指明拍賣或投標的條款及條件 (請參閱新增的擬
議第 32I(2)條 )。

雖然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已於 2月 13日公布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發牌架
構，但上述修訂卻會產生以下效果：政策局局長可於最後關頭才決定

放棄以混合發牌方法甄選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機構的建議，改而採用

歐洲的拍賣方式，或只是透過進行投標來甄選持牌機構。

結果，雖然電訊管理局和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在 2000年內進行了多項業
界諮詢工作，但政策局局長卻仍然可以決定採用對若干營辦商不利甚

至有損的方法來發出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其中一個可行的改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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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修正這項擬議條文，規定當局在作出決定前必須進行諮詢，

並規定當局就此訂明任何規例前，亦必須進行業界諮詢。現行《電訊

條例》中有關頻譜的管理的第 32G(2)條，其實亦訂有類似的條文，規
定局長必須 “進行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屬合理 ”的業界諮詢。

至於電訊局長將會制訂拍賣或投標的條款及條件的條文，亦應增補有

關業界諮詢的類似條文。

條例草案第 5條亦載有若干關於牌照的一般條文。

該條訂明，若某一牌照遭取消、撤回或暫時吊銷，則依據第 32I(2)條繳
付的頻譜使用費將不得退回。然而，該條卻並無訂明，一旦出現上述

情況，持牌機構原本仍須繳付的牌照費將會如何處理。按照當局日前

公布的發牌架構，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機構須承諾在其牌照有效期內

(即 15年 )長期繳付有關牌照的費用。為此，當局一旦援引條例草案第 5
條，則有關持牌機構屆時到底是否仍須按照其承諾繼續支付有關費

用，情況並不清晰。因此，條例草案應增補條文，以澄清持牌人在當

局援引條例草案第 5條之後是否仍須繳付有關費用。

倘能增補有關條文，營辦商當可放心，其牌照一旦遭取消、撤回或暫

時吊銷，它們便無須繼續支付有關牌照的費用。

香港律師會

管理及科技專業執業委員會

(2001年 3月 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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